
重庆市铜梁区2019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绩效评价计分表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
	得分
	备注

	（一）    项目
前期
工作
（13分）
	1.项目建设计划及项目库建设
	3分
	按规划编报项目建设计划，作好项目储备。
	有项目建设计划得1.5分，建立项目库得1.5分。无项目建设计划扣1.5分，已制定项目建设计划但不规范不科学扣0.5-1分；未建立项目库的扣1.5分，建立了项目库但不够规范的扣0.5-1分。
	3
	已按规划编报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计划，作好项目储备。

	
	2.项目审批及报市级部门备案情况
	3分
	项目是否得到审批，以及是否报市级部门备案。
	项目得到审批且报市级部门备案得3分，未得到审批扣1.5分，未报市级部门备案扣1.5分。
	3
	取得市级批复。

	
	3.项目资金审批
	1分
	项目资金是否经过审批
	资金下达文件
	1
	取得市级及区级资金文件。

	
	4.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编制情况
	3分
	是否按规定编制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编制质量是否达标，建设内容是否明确，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规划要求。
	设计质量好，严格执行批复文件和规程规范，设计变更较少，得4分；
设计质量较好，基本执行初设批复和规程规范要求，不存在重大设计变更，得3分；
基本执行初设批复和规程规范要求，按要求履行设计变更程序的，得2分；
设计质量差，存在重大设计变更未履行报批程序的，或者未按初设批复要求补充相关勘察设计工作的，得0分。
	3
	基本执行初设批复和规程规范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变更事项，有审批手续。

	
	5.项目预算及预算审核
	3分
	项目预算及预算审核编制情况。
	按规定进行项目预算及预算审核编制的得3分，未编制的不得分，编制不符合要求的视具体情况扣分，扣完3分为止。
	3
	按规定进行项目预算及预算审核。

	（二）    项目
组织
（14分）
	6.基本建设程序制度建设
	6分
	推行合同制、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公示制、监理制、区（县）级报账制的情况。
	推行合同制、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公示制、监理制、区（县）级报账制的各得1分；未推行一项扣1分，推行不规范的扣0.5分，扣完6分为止。
	4.5
	未按规定进行项目公示，扣1分；未签订分红协议，扣0.5分。 

	
	7.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2分
	针对重庆市铜梁区2019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是否设置组织领导机构。
	针对重庆市铜梁区2019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设置领导组织机构得2分，未设置组织机构不得分。
	2
	成立了铜梁区2019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项目部。

	
	8.安全责任制度建立情况
	3分
	项目单位安全责任制度建立情况和保证体系健全情况。
	项目单位安全责任制度和保证体系健全，管理有效，无安全生产隐患的，得3分；管理成效一般，存在少量安全隐患、但能及时整改的，得2分；发现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的，得0分。
项目若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不论满足几项，均得0分。
	3
	项目单位安全责任制度和保证体系健全，管理有效，未发现安全隐患。

	
	9.档案资料管理
	3分
	管理项目工程档案资料的情况。
	工程档案资料齐全规范、及时归档的得3分，不齐全和不规范、归档不及时、资料不完善的视情况扣分，扣完3分为止。
	2.5
	档案资料不齐全，未及时归集整理资料，扣0.5分。

	（三）    项目
实施
（17分）
	10.项目建设进度及实施情况
	4分
	项目按要求时间开工和完工，项目按设计、批复进行施工。
	项目按时开工、完工得2分，项目按照设计、批复施工，得2分；未按时开工或完工的，不得相应分数，擅自更改设计或者更改设计未报批，不得相应分数。
	2
	未按要求完工，变更有审批，扣2分。

	
	11.项目竣工验收审计情况
	3分
	各项目完工后验收审计情况。
	全部进行竣工结算审计、审计资料齐全并且审计无重大调整事项的得3分，部分项目进行审计或审计资料不齐全、审计有重大调整事项的，视情况扣分，扣完3分为止。
	0
	截至绩效评价基准日，尚未办理验收、结算审核等，本项扣3分。

	
	12.项目工程质量情况
	10分
	每个完工的单项工程的质量情况。
	以现场踏勘及竣工结算审计报告为依据，每发现一处质量不达标的，扣1分，扣完10分为止。
	8
	经现场踏勘，存在路面不平整及开裂等情况，本项扣2分。

	（四）    资金
使用
（20分）
	13.资金落实
	5分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1.项目建设资金到位率100%，得5分；资金到位率80%-100%，得4分；资金到位率60%-80%，得3分；资金到位率60%以下，得2分。2.若股改项目保证金未及时到位，扣1分。
	4
	项目资金到位率100%；但股改项目分红保证金未及时到位，扣1分。

	
	14.实际支出
	5分
	项目计划投资完成情况。
	项目计划投资完成95%及以上的得5分，80%-95%扣1分，65%-80%扣2分，65%以下得2分。
	3
	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项目计划投资1,690.00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118.55万元，占计划投资额的66.19%，本项扣2分。

	
	15.会计信息质量
	5分
	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以及开展审计的情况。
	会计核算规范、准确、及时的得3分，及时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的得2分；不规范、不准确、不及时的扣3分，未及时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扣2分。
	3
	会计核算规范、准确、及时，未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本项扣2分。

	
	16.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5分
	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财务会计制度健全，设立专户，专账核算的得5分，制度不健全的扣2分；未进行专账核算的扣2分；财务管理制度未有效执行的，酌情扣分。
	5
	财务会计制度健全，专账或设置明细科目核算，本项不扣分。

	（五）    运行
管理
（11分）
	17.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情况
	4分
	是否安排专人、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修建的工程进行管理维护。
	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踏勘为依据，安排专人、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修建的工程进行管理维护得4分，未安排专人进行维护扣2分，未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维护扣2分。
	4
	经现场踏勘及询问相关人员，该项目实施完工后有专人进行后期管理，本项不扣分。

	
	18.工程管护制度制定情况
	2分
	是否按规定制定工程管护制度，包括运行制度、维护制度。
	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踏勘为依据，按规定制定相应的工程管护制度得2分，未设置不得分。
	0
	未设置工程管护制度。

	
	19.工程运行管理到位情况
	5分
	工程完工后运行管理是否到位，是否按时编制工程运行管理工作报告。
	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踏勘为依据，工程完工运行管理到位、按时编制工程运行管理工作报告得5分；工程运行管理不到位扣4分；未按时编制运行管理工作报告扣1分。
	4
	经现场踏勘，项目后期管护不够到位；询问相关人员明确已安排人员进行管护，但未编制运行管理工作报告，本项扣1分。

	（六）    实施
效果
（25分）
	20.社会效益
	6分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是否与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规划相适应情况打分。
	1.水土流失治理效益显著，基本实现治理规划目标要求的，得满分6分。
2.水土流失治理效益较明显，部分目标已实现，但与规划目标有差距的，得3分。
3.与原规划目标差距较大，目标难以实现，得0分。
	6 
	经现场踏勘及询问项目区群众，项目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项目效益显著，基本实现治理规划目标要求。 

	
	21.生态效益
	4分
	根据项目实施后，区内生态环境是否改善，与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是否相适应等情况打分。
	1.生态效益显著、治理范围内水生态环境改善，实现规划目标，得4分。
2.有明显的生态效益，基本实现规划目标，得3分。
3.对生态环境有一定改善，得1分。
4.对生态环境改善不明显的，得0分。
	3 
	经现场踏勘及询问项目区受益群众明确项目实施后区内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基本实现规划目标，本项扣1分。

	
	22.满意度
	15分
	各项目区受益群众等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满意程度。
	根据收回的问卷进行满意度统计，满意度在70%以下，得9分；满意度在70%-85%，得11分；满意度在85%-95%，得13分；满意度在95%及以上，得15分。
	13
	通过在项目区发放调查问卷，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后，针对本项目群众满意度为94.90%，扣2分。

	得分合计
	80分



 

